
浮山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摸排管控工作

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枞阳县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摸排管

控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枞平安办〔2021〕7 号）文件

精神，镇党委、政府决定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严重精神障

碍患者摸排管控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

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，综

合运用多种工作措施，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开展摸排管控，

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全救治、全救助、管得住，对每名摸

排确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逐人落实看护人员和责任，采取

针对性救治救助和服务管理措施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严重

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的发生，并以此为契机，全面提

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质效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拉网式、地毯式排查，在掌握底数及每人具体情况

的基础上，推动建立健全全覆盖、责任化、精准化、动态化

的摸排管控工作机制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以及社

区康复服务体系，更好地实施我县“康宁救助”项目，进一

步细化各部门职责任务、工作流程，强化医疗救治和保障，

加强患者信息共享、实战应用，提高及时预警和跟踪管控能

力，有效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的发生，



确保不发生重大恶性案件，有力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全面摸排。各村、镇有关部门要多渠道、全方位、

全覆盖、无死角的梳理摸排在本镇居住、流浪或者在单位工

作的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。（完成时限：2021 年 10 月底

前）

（二）梳理名单。镇综治办会同派出所对摸排情况进行

全面梳理，逐人列出名单。并按照患者住院治疗（在强制医

疗所、精神卫生医疗机构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）、在家

居住（就学、就业、修养）、羁押服刑、强制隔离戒毒、下

落不明等情况分类列出拟诊断评估名单。（完成时限：2021

年 11 月上旬）

（三）配合上级部门开展汇总交换信息、医学诊断、危

险性评估等工作。（完成时限：2022 年 2 月中旬）

（四）掌握现实状况。镇综治办要联合卫健、民政、公

安等部门加强相关患者随访、走访管理，掌握其病情是否稳

定、是否规律服药(治疗)或参加康复训练、治疗康复处所(入

院治疗、居家服药、社区康复等)、有无法定监护人、监护

人类型(法定监护人，单位，村、居委会)以及病人经济状况，

有无能力承担基本治疗费用等现实情况。（完成时限：2022

年 2 月底并持续坚持）

（五）强化重点患者管理。镇综治办牵头组织综合管理

小组、关爱帮扶小组对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出院的患者，被



强制医疗所、羁押场所解除强制医疗、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

者释放的患者等开展患者服务管理等工作。（完成时限：2022

年 4 月底并持续坚持）

（六）强化救治救助。各村要充分保障在家居住(就学、

就业、休养)患者的服药治疗，确保患者“吃得起”“吃得

上”药。对居家治疗病情仍不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要

及时送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住院治疗，通过“康宁助”项目

进行免费治疗。对不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，要加强与患者或

其监护人沟通，继续住院治疗，严防出院肇事肇祸。（完成

时限：2022 年 4 月底并持续坚持）

（七）落实监护责任。各村、镇有关部门要与患者监护

人签订监护协议，落实以奖代补措施。要把监护人履行监护

职责情况与监护管理补贴发放紧密挂钩，制定监护人落实监

护职责认定标准，激发监护人积极性的同时，压实其监护责

任。（完成时限：2022 年 4 月底并持续坚持）

（八）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矛盾纠纷干预调处、危险患者

依法收治住院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村和镇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

实将摸排管控工作作为筑牢精神卫生工作根基、维护社会和

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认真抓好落实。要投入必要的人财物，确

保患者摸排、患者管理、患者监护等工作有力有序进行，确

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(二)建立长效机制。各村要常态化开展摸排管控工作，



做到对辖区内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时发现、跟踪管控。

(三)注意方式方法。各村要扎实细致地开展摸排，充分

体现人性化服务和关爱，对摸排管控工作不作公开宣传报道，

杜绝大轰大嗡等运动式作法，避免刺激患者情绪，防止给患

者家属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。对符合入库条件

的患者，要及时做好救治服务工作，多做其监护人、家属的

解释工作，通过落实现行政策，帮助解决基本医疗和基本生

活方面的实际困难，争取配合与支持。在工作过程中，要做

好安全防范工作，防止出现意外。

(四)严格保密制度。各村和镇有关部门对摸排管控工作

中掌握的信息，要严格保密要求、严格査询程序，不得向与

工作无关人员传播扩散。


